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连续 3个交易日（7月 2日、7月 3

日、7月4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通过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3、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建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建地产”）拟受让公司持有的房地产开发业务
等相关资产和负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提示性公告》及2025年5月24日、6月25日披露的《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5、经核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6、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指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公司没

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
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2、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该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
交易标的资产范围、交易价格等要素均未最终确定，交易双方尚未签署任何协
议，交易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并履行必要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交易
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交易的进展情况，分阶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3、鉴于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负值，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同时，鉴于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
为负值，且2024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4、《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
准。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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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股票于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2、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20日复牌并进入退市整理期，退市整理期的交易

期限为十五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期为2025年7月10日。
3、本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十五个交易日，截至本公告日（2025年7

月7日）已交易12个交易日，剩余3个交易日，交易期满将被终止上市，敬请投资
者审慎投资、注意风险。

4、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5、请投资者、证券公司等市场主体在股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
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深股通等业务。

6、对于将在股票摘牌后至完成退市板块初始登记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
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摘牌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6月12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送达的《关于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深证上〔2025〕572 号），深交所决定终止公
司股票上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20日起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一、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间的证券代码、证券简称及涨跌幅限制
1、证券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2、证券简称：工智退
3、涨跌幅限制：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个交易日的涨跌幅

限制为10%。
二、公司股票退市整理期交易起始日及交易期限
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的起始日为2025年6月20日，退市整理期为十五

个交易日，预计最后交易日为2025年7月10日。如证券交易日期出现调整，公
司退市整理期最后交易日期随之顺延。退市整理期间，公司股票将在深交所风
险警示板交易，首个交易日无价格涨跌幅限制，此后每日涨跌幅限制为 10%。

退市整理期间，上市公司股票原则上不停牌，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不计入退市
整理期。公司因特殊原因向深交所申请股票全天停牌的，累计停牌天数不得超
过五个交易日。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深交所将对公司股票予以摘
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三、退市整理期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安排
公司于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首日发布公司股票已被深圳证券交易所作

出终止上市决定的风险提示公告；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
风险提示公告，在最后五个交易日内每日发布一次股票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
示公告。

四、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不筹划或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事宜的说明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公司将

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等重大事项。
五、其他重要事项
1、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将转入全国股转公司代为管理的退市板块进行股

份转让。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关于退市公司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的实施办
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已聘请长城国瑞证券有限公司作为主办券商，委托其提供
进入全国股转公司代为管理的退市板块挂牌转让服务，并授权其办理证券交易
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的股份退出登记，办理股份重新确认及全国股转公司代为
管理的退市板块的股份登记结算、股份转让服务等事宜。

2、请投资者、证券公司等市场主体在股票摘牌前及时了结股票质押式回
购、约定购回、融资融券、转融通、深股通等业务。

3、对于将在股票摘牌后至完成退市板块初始登记期间到期的司法冻结业
务，建议有权机关在股票摘牌前通过原协助执行渠道提前办理续冻手续。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深交所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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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参与部分销售机构认购/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的信任和支持，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或“鹏华基金”）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华南）”）、中信证券（山东）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期
货”）协商一致，决定参加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华南）、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
认购/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华南）、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认购/申购（含定

期定额投资）下述适用基金的投资者。
二、优惠活动时间
本次费率优惠活动时间自2025年7月7日起，结束时间以鹏华基金或中信证

券、中信证券（华南）、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公告为准。
三、适用基金
由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华南）、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销售的所有鹏华基

金管理的基金产品，包括已发行的以及将来发行的产品。如有某只或某些特定产
品不适用费率优惠，则由鹏华基金或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华南）、中信证券（山
东）、中信期货另行公告确定。

四、优惠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华南）、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

货认购/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上述适用基金的，可享受费率折扣优惠，部分产品
认购/申购费率按照每笔收取固定金额不能享受费率优惠的除外，具体费率优惠以
上述销售渠道官网公示为准。

五、重要提示1、本次优惠活动内容发生调整的，以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华南）、中信证券
（山东）、中信期货或本公司相关公告为准；2、优惠活动详情请参见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华南）、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
货的相关公告或宣传资料。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3、中信证券、中信证券（华南）、中信证券（山东）、中信期货保留对本次优惠活
动的解释权，本公司对于本公告享有解释权。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站：www.cs.ecitic.com2、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站：www.gzs.com.cn3、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48
网站：sd.citics.com4、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990-8826
网站：www.citicsf.com5、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8-533
网站：www.ph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
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
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
方式。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
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
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7月7日

鹏华恒生港股通高股息率指数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I类基金份额暂停大额
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7月07日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类别的基金代码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

该类基金份额的限制申购（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鹏华恒生港股通高股息率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鹏华恒生港股通高股息率指数发起式

023070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恒生港股通高股息率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
下简称“基金合同”）、《鹏华恒生港股通高股息率指数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

2025年07月08日

2025年07月08日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鹏华恒生港股通高
股息率指数发起式A
023070
否

-

鹏华恒生港股通高股
息率指数发起式C
023071
否

-

鹏华恒生港股通高股
息率指数发起式 I
024140
是

1,000,00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鹏华恒生港股通高股息率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I类基金份额自2025年07月08日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的申购、定期定额投

资金额限额设置为人民币100万元，如某笔申请将导致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
购、定期定额投资本基金 I类基金份额金额超过人民币100万元（不含100万元），
本基金管理人将有权拒绝该笔申请。

（2）在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赎回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恢复办理本基金 I类基金份额的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或调整本基金上述
业务限制，基金管理人届时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
电话（400-6788-533）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定期定额
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
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
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7月07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47,693,154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本次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
本、不送红股。2、股权登记日：2025年7月10日（周四）。3、除权除息日：2025年7月11日（周五）。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实施利润分
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总额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一年度。董事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后至实
施前，如果出现股权激励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情形，导致股本发生变
动的，分配总额将按照分派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相应调整。2、截止本次权益分派申请日前，公司回购账户里持有公司股份0股，并且，
公司在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申请办理分红派息业务至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所有2022年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已暂停自主行权，故本次权益分派的派发基数为公司
现有总股本547,693,154股。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
致。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公司现有总股本547,693,154股，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0.5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
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10股派0.4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
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
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
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并保
持上述分配比例不变对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1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

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1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1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1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5

年7月11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1、根据公司发布的《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授予登记后，若公司发生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派息等事项，公司应
当按照调整后的回购数量和/或回购价格对激励对象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及基于此部分限制性股票获得的公司股票进行回购。2、根据《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的规定：在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当日至激励对象完成股票
期权行权期间，若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红利、股份拆细或缩
股、配股、派息等事宜，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和/或数量将根据本激励计划做相应
的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需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
格以及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公司届时将按照相关规
定履行调整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七、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34层
咨询联系人：王涛、辛梦云
咨询电话：0755-86600637
传真电话：0755-86600999
八、备查文件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7日

证券代码：002851 证券简称：麦格米特 公告编号：2025-065

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弘亚转债”将于2025年7月14日（原付息日2025年7月12日为休息日，

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按面值支付第四年利息，每10张“弘
亚转债”（面值1,000.00元）利息为人民币15.00元（含税）。

2、债权登记日：2025年7月11日
3、除息日：2025年7月14日
4、付息日：2025年7月14日
5、“弘亚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 0.50%、第二年 0.75%、第三年 1.00%、第四

年1.50%、第五年2.50%。
6、“弘亚转债”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11日，凡在2025年7月

11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25年7月11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7、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25年7月12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428号）核准，广州弘亚数控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7月12日公开发行了600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弘亚转债”），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人民
币60,000万元。根据《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在“弘亚转债”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现
将“弘亚转债”2024年7月12日至2025年7月11日期间的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弘亚转债”基本情况
1、可转债简称：弘亚转债
2、可转债代码：127041
3、可转债发行量：60,000.00万元（600万张）
4、可转债上市量：60,000.00万元（600万张）
5、可转债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6、可转债上市时间：2021年8月10日
7、可转债存续的起止日期：2021年7月12日至2026年7月11日。
8、可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2022年1月17日至2026年7月11日（如该日为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9、债券利率：第一年 0.50%、第二年 0.75%、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
五年2.50%。

10、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

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自

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年利息的计算公式
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

“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

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

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
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
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
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④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11、可转债登记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12、可转债持续督导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可转债的担保情况：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提供担保
14、可转债的信用评级：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

28日出具的《2021年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可转债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本次付息为“弘亚转债”第四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4年7月12日至2025年
7月 11日，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1.50%，本次付息每 10张“弘亚转债”（面值 1,
000.00元）派发利息人民币15.00元（含税）。

1、对于持有“弘亚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
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
税，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为人民币12.00元；

2、对于持有“弘亚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关于境外
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及

《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 34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实际每 10张
派发利息人民币15.00元；

对于持有“弘亚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每10张派发利息人民币15.00元，
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25年7月11日
2、除息日：2025年7月14日
3、付息日：2025年7月14日
四、付息对象

本期债券付息对象为截至2025年7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弘亚转债”持有人。

五、付息办法
公司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

定的银行账户划付本期利息资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
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
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
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
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统一由各付息兑付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
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8〕108号）等规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
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根据

《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
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5年 12月 31
日。因此，对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免征收企业
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
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3、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联系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瑞祥大街81号
咨询电话：020-82003900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7日

证券代码：002833 证券简称：弘亚数控 公告编号：2025-027
转债代码：127041 转债简称：弘亚转债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2025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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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沪联天下APP”：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下载 微信公众号 “沪联天下”APP

股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G32025SH1000028-3】

【G32025SH1000219】

【G32025SH1000215】

【G32025SH1000148】

【G32025SH1000212】

【G32025SH1000029】

【G32025SH1000204】

【G32025SH1000205】
债权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Z52025SH1000003-3】
【Z52024SH1000010】

物权/资产/权益类项目信息

项目编号

【GR2024SH1000920-3】
【GR2024SH1000917-3】
【GR2024SH1000918-3】
【GR2025SH1000957】
【GR2024SH1000923-3】

项目名称

重庆中节能悦来能源管理有限公司10%股权

唐山曹妃甸疏浚有限公司45%股权

宜兴市华夏联合环保技术有限公司2.75%股权

西藏吉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

上海和立置业有限公司45%股权及
转让方对标的公司5836.17105万元
债权

中电新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400
万股股份

中粮生物材料（榆树）有限公司13%
股权

浙江瓯越交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股权

项目名称

北京辉越科贸有限公司1户债权

北京辉拓置业有限公司债权

项目名称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资产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资产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资产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资产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资产

项目简介

总资产：27,511.330000 万元，净资产：10,029.174380 万元，注册资本：7,0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汤佳锋 联系电话：021-62657272-385、16602122306
总资产：123,548.455597 万元，净资产：8,323.853183 万元，注册资本：6,668.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陶冶 联系电话:021-62657272-836、15962788199
总 资 产 ：2,107.290000 万 元 ，净 资 产 ：1,184.530000 万 元 ，注 册 资 本 ：1,815.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闵尚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32、13910706350
总 资 产 ：8,541.950000 万 元 ，净 资 产 ：4,218.480000 万 元 ，注 册 资 本 ：3,2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汪思维 联系电话:021-62657272-102、19512345772
总资产：65,022.168908 万元，净资产：45,247.940924 万元，注册资本：2,0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何培 联系电话：021-62657272-145
总资产：10,803.590000 万元，净资产：6,713.280000 万元，注册资本：6,0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闵尚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32、13910706350
总资产：38,676.970000 万元，净资产：31,824.870000 万元，注册资本：30,0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王心芸 联系电话:010-51917888-732、18221656966
总资产：113,532.160000 万元，净资产：28,844.930000 万元，注册资本：46,000.000000万元，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联系人：张彬 联系电话:13511057557

项目简介

详见项目官网。联系人：顾桓 联系电话:021-62657272-348
详 见 项 目 官 网 。 联 系 人 ：周 淑 燕 联 系 电 话:010- 51917888- 757、18610806302

项目简介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8号22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8号25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8号24层

盐城市城南新区戴庄路25号锦盛豪庭15幢101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8号26层

挂牌价格(万元)

902.625694

3,745.733932

46.000000

4,218.480000

26,197.744466

2,685.312000

4,137.233100

8,701.479383

挂牌价格
（万元）

2,800.000000
25,310.176837

挂牌价格
（万元）

15,296.526000
15,603.539800
15,510.872600
3,832.418600
15,713.271000

信息披露
截止日期

2025-08-01

2025-07-28

2025-07-28

2025-07-24

2025-07-24

2025-07-23

2025-07-21

2025-07-21

信息披露
截止日期

2025-07-29
2025-07-07

信息披露
截止日期

2025-07-31
2025-07-31
2025-07-31
2025-07-31
2025-07-31

【GR2025SH1000939】
【GR2025SH1000297-4】
【GR2025SH1000953】
【GR2025SH1000897】

增资项目信息

上海西西艾尔气雾推进剂制造与罐装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上海西西艾尔气雾推进剂制造与罐装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24,2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股东数量：1
职工人数：0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总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15%
拟新增注册资本：4,425.547600万元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位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是
募集资金用途：上海西西艾尔公司拟将新增资本金投入用于新建三层厂房，其中第一层

作为仓库，第二层作为染发剂车间，第三层备用于生产医疗器械类产品。预计前三年年产染
发剂产品3000 万套。后续年份年产染发剂及其他产品4000万套。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满足本次募集资金和持股比例的要求，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
备案的评估结果，并经增资人确认为最终投资人，则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条件:1.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意向投资人；2.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3.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4.当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增资完成后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新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上海西西艾

尔公司82.02%的股权，新股东持有15.00%的股权，职工持股A（上海惜希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持有1.50%股权，职工持股B（上海艾惜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1.48%股权。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本项目员工持股平台拟视征集情况同步场内增资，依据
场内交易最终成交价格认购，实现同股同价。

增资专项报告结论：上海西西艾尔气雾推进剂制造与罐装有限公司是依法设立的企业法
人，公司股权明晰、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合规经营。本次增
资经过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批准，申报审批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企业国有资产交易
监督管理办法》、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企业增资业务规则（试行）》以及其他相关法
规的规定。

项目联系人：金琦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14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5-07-23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电力建设第
二工程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上海中船三井造船柴油机有限公司
部分资产

上海市浦东新区生态环境局部分资
产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第四稽
查局部分资产

广西省防城港市港口区冲孔路1号5区金海湾小区C3组团2号楼5层401号
房地产

一台导轨钻床

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清路1-3（单）号309室

报废电脑、打印机、空气净化器等一批

北京信海科园大药房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北京信海科园大药房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零售业
股东数量：1
职工人数：41
经营范围：详见项目官网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总额：拟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4,954.29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增资完成后，原股东持资比例为 49%，新增投资人持股比例为51%
拟新增注册资本：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104.08万元，溢价部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本次增资拟征集1名投资人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增资达成条件:1、征集到 1家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且意向投资人符合新增注册资本、募资金额、比例等要

求；2、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3、各方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并通过。
增资终结条件:1、在挂牌增资的过程中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人；2、意向投资人未按时支付保证金；3、最终意向投资人与增资人、原股东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4、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导致公司估值水平变化较大；5、当增资人提出项目终结申请。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原股东北京科园信海医药经营有限公司49%；新股东（新增投资人）51%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本次交易拟涉及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批
增资专项报告结论：根据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对北京信海科园大药房有限公司的

尽职调查情况和审核意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认为，北京信海科园大药房有限公司
是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公司股权明晰、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
合规经营，本次增资经过北京信海科园大药房有限公司股东决定同意通过，并取得批准单位上
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批复同意，采用公开挂牌方式通过增资扩股引入外部战略合作伙伴，
增资价格以基准日经备案的评估报告确认的净资产评估值对应股权比例为基础确定。申报审
批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企业增资业务
规则（试行）》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的规定。

项目联系人：张贝希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6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5-08-15

35.430000
27.800640
296.000000
0.522200

2025-07-16
2025-07-17
2025-07-16
2025-07-09


